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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上提供了财务报告较为全面

的质量评估体系，以会计目标的要求

为起点，以会计目标的实现为归宿，

反映了将财务报告目标与质量特征

相联系的先进理念，其强调财务信息

基本质量特征中的相关性和如实反

映，这可视为构建我国会计准则目标

还有财务报告质量评估标准的出发

点以及理论基础。

（2）会计准则结构的有效建设。

企业会计准则保持整体性及发挥功

能性的内在要求是合理稳定的会计

准则结构。会计准则结构的相对稳

定，能够保证利益相关者长期权益和

责任的明确性，能够相对保持未来市

场交易环境的稳定性，使交易者的收

益预期可以较为准确地计量。会计准

则结构的有效创新，是新与旧准则结

构产生、扬弃、改变的过程，创新的

成本合理性也是这一过程需要考虑

的问题。会计准则结构的有效建设，

能确保企业会计准则功能的有效实

现，那么就要求准则处于动态的优化

状态。

（3）会计准则对象的行为调整。

企业会计准则受益者总是准则实施

的动力，而受损者往往成为准则实施

的障碍。这就要求会计准则的制定要

全面考虑、综合衡量，要体现公平合

理性，要保持严肃权威性，以保证会

计准则功能的有效实现。

（4）会计准则主体结构的合理得

力。企业会计主体结构的合理有序

是准确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力保

证。主体要有合理的纵横结构布局，

纵向结构保持有序层级，横向结构保

持平衡分工 ；确保企业会计准则执

行的职能化及专业化 ；组织结构中

各执行部门、执行人员要有明确的权

责关系。

（5）会计准则的监督制度。政府

监管、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及法庭裁

决是监督会计准则实施机制的三个

方面。假如会计准则高度完善，对所

有相关事项均作出准确清晰的规定，

对于违规行为惩罚程度和概率足够

高，那么，在理论上仅依靠法庭裁决

就可保证会计准则的有效性。但由于

会计准则是不完备的，因而制定权的

分配及监管制度的安排对会计准则

有效性的影响就成为决定性的。理论

上监管者能更灵活地行使剩余制定

权，其不必经过冗长程序就可在权限

内变更会计准则，但是如果监管成本

大于监管收益或是监管者被俘虏，就

会造成监管失灵。

2. 优 化 会 计 职 业 判 断 的 制 度 环

境。基于会计职业判断在会计准则执

行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会计职业判断

道德风险的客观存在性，深度优化会

计职业判断的制度环境成为必然的

选择。

（1）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体制。会

计人员应该具有独立性，建议建立独

立的会计人员管理机构，会计人员只

隶属于此机构，由此管理机构根据需

求单位的申请派驻会计人员，会计人

员独立于服务单位，不受其管理，只

受会计制度法规和会计准则的约束，

准确、公允反映企业经济活动的核算

及监督行为。

（2）完善“三位一体”的会计监

控机制。企业股东、债权人、政府部

门、中介机构、社会公众等利益相关

者均应拥有会计监控的剩余权和剩

余控制权，方可形成有效的会计监控

体系。另外，由于我国企业董事会中

内部董事的比例普遍过高，对企业经

营管理层和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监

督作用难以发挥。因而，董事会需要

增加一定数量的具有财会专业知识、

经验丰富并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独

立董事。而且企业会计机构直接对董

事会负责，确保企业会计人员有独立

判断权。

（3）建 立 会 计 职 业 判 断 导 引 体

系。应建立以制定机构导引为主，非

政府会计机构导引为辅的会计职业

判断引导体系。这是会计监管的内在

要求，也是会计执行的具体需求。作

为权威性导引，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针

对会计准则执行中的问题出台相关

解释、指南、解答等，这是会计人员

职业判断的基础。作为非权威性导引

的会计职业组织、会计学术团体等则

为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提供建议及

帮助。同时，应鼓励会计人员加入相

关会计组织、学术团体等，在充分分

享交流经验的场所中，利用专家来解

疑释惑。这样有助于对会计人员的会

计行为形成自我约束，也有助于提高

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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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 会计法 > 修订 续写会计法制

建设新篇章》所载五篇文章，系作者

在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修

订相关问题研究”课题时的个人体

会，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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